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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[20 ] 号

户籍所属社区：

姓名：

是否低保：

佛冈县公共租赁住房

租赁补贴协议

佛冈县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制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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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冈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协议

合同编号：〔20 〕 号

甲方：佛冈县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单位负责人：

单位地址：清远市佛冈县教育路 277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联系电话：0763-4275035

乙方（申请人）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现租住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本租赁补贴协议由上述各方于 年 月 日在

佛冈县 订立。鉴于：双方经协商一致，达成租赁补贴协议，协

议如下：

第一条：经甲方认定，乙方家庭现租住清远市佛冈县

（该房性质为 ），

核定安置乙方家庭 人为公租房安置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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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家庭成员名单及与申请人基本信息如下:

申请人信息

申请人姓名
性

别
身份证号码 户籍情况 备注

共同申请人信息

序

号
姓名

性

别

与申请人

的关系
身份证号码 户籍情况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经乙方家庭成员全体一致同意，由乙方 代表家

庭全体成员与甲方订立本协议。

第二条：经乙方自愿选择或因没有房源需轮候原因，甲方

采取租赁补贴形式安置解决乙方家庭成员住房保障对象的住房

困难问题。

第三条：乙方家庭原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，现按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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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均居住面积达到 15 平方米标准，甲方每月补贴乙方人民

币 元，由乙方家庭自行租赁房屋，以解决居住困难问题。

第四条：乙方与他方所订立的房源租赁协议须经甲方备案。

第五条：乙方与他方订立的租金标准低于补贴的，甲方按

协议发放补贴；高于补贴标准的超过部分由乙方自理。

第六条：乙方必须将补贴用于租房。

第七条：如有下列情况之一，甲方将即时停发租赁补贴：

（一）乙方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该年度佛冈县公布

的标准；

（二）虚报、隐瞒有关情况或有伪造有关证明；

（三）将租赁补贴挪作他用；

（四）伪造租赁协议；

（五）乙方家庭成员购置了房屋；

（六）乙方家庭成员购置了代步用的小汽车（新就业无房

职工除外）；

（七）乙方家庭成员购置了价值超过 6 万元的营运性质的

机动车辆；

（八）不再符合当年佛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的《住

房保障对象标准及条件》的有关规定。

第八条：如乙方不再符合保障条件，要将从不符合保障之

月起领取的租赁补贴退回佛冈县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专账。

第九条：如乙方因隐瞒或不实申报，则甲方将取消乙方在

五 年内申请住房保障的资格，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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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：违约责任

（一）甲方的责任

（1）如果甲方未按本协议履行，则乙方可要求甲方按协议

履行。

（2）如果甲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、保证或其他

义务，而使乙方遭受损失，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予以赔偿。

（二）乙方的责任

（1）如果乙方违反本协议，则按本协议第七条、第八条、

第九条承担违约责任。

（2）如果乙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、保证或其他

义务，而使甲方遭受损失，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予以赔偿。

第十一条：生效条件

本协议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字

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，甲、乙双方各执

一份。

甲方（签章）: 乙方（签字）：

单位负责人：

联系电话：0763-4275035 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
